
新生宿舍申請作業公告 
 

一、申請對象：本校一年級新生（不含轉學生、進修學院學生）；攜手專班新生可申請

學生宿舍住宿抽籤；進推部四技生另依相關時程辦理住宿申請。 

二、宿舍參觀：8 月 20 日(日) 9:00 至 17:00。（同日於宿舍區辦理校外租屋博覽會） 

三、申請方式：8 月 14 日(一) 9:00 至 8 月 19 日(六) 17:00 上網申請。【※註 1】 

身份別 適用對象 相關說明 

優先住宿 

符合次頁表列條

件之四技、二

技、碩士班一年

級新生 

1. 上網申請後，須於 8 月 19 日(六)17:00 前以傳真申

請書及相關証明文件（傳真後請電話確認）或親送

方式遞交，逾期或缺件將無法取得優先住宿資格。

（証明文件不受理郵寄方式） 

2. 8 月 21 日(一) 11:00 前公告合格名單。 

3. 審查合格者即取得住宿資格；未通過審核者，由業

務單位直接轉入一般申請抽籤作業。 

一般申請 
四技、二技一年

級新生 

1. 上網申請後，由生輔組辦理公開電腦抽籤方式，決

定正取及備取順序。 

2. 8 月 21 日(一) 11:00 前公告可參加抽籤申請名單。 

3. 抽籤及公告：8 月 21 日(一) 14：00 於行政大樓一

樓服務台辦理電腦抽籤作業，8 月 21 日(一) 17:00

前公告正、備取名單。 

4. 8 月 26 日(六) 17：00 前最後一次公告備取順位遞

補名單。 

【備註】產碩專班、產學訓專班、碩博士、進修學院、轉學生，不得提出一般申請 

四、繳費單下載：8 月 21 日(一) 21：00 起自行至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下載列印繳費

單。【※註 2】 

五、繳費方式：以下列兩種方式繳交全年住宿費。【※註 3】 

1.現金繳費：(1) 8 月 24 日(四)前持「宿舍住宿費」及「住宿保證金」繳費單至各地台

灣銀行繳費或其他行庫自動櫃員機（ATM）轉帳繳費，收據請妥善保

管，以利後續查核。逾期未繳款者視同放棄住宿，取消住宿資格，由

備取生依序遞補。 

(2)申請住宿同學需現金繳納「住宿保證金」，不可辦理貸款，逾期未繳納

者視同放棄住宿，取消住宿資格。 

2.辦理貸款：申請住宿者，為順利安排床位，住宿費欲「辦理貸款」者請勿繳納「宿

舍住宿費」，請持「宿舍住宿費」及「學雜費」繳費單至台灣銀行完成

就學貸款，並務必請於新生網路填報平台點選「就貸」，以免因未繳費

導致取消住宿資格。 

六、逾期未繳費者視同放棄住宿，取消住宿資格，並以手機簡訊通知學生：8 月 24 日(四) 

              前未繳納「宿舍住宿費」及「住宿保證金」者視同放棄住宿，取消住宿 

              資格，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並以手機簡訊通知學生。                 



七 、床位放棄：正取與備取遞補床位，經繳費後，始得保留床位，未依規定於期限繳

費者，床位不予保留，並依序遞補。正取欲放棄者，請於 8 月 24 日(四)

中午 12：00 前以填妥「放棄住宿切結書」傳真至生輔組，傳真後請電

話確認【※註 5】，並請勿繳費。住宿申請視同租屋契約，未依規定辦

理放棄者，一年內不得申請住宿。申請住宿者，經床位保留後無法進住，

若未依規定於期限內填寫放棄住宿切結書者，需繳納住宿安排違約金新

台幣 1000 元(由住宿保證金中扣除)，依規定期限填寫「放棄住宿切結

書」者，不需繳納違約金。 

八、床位遞補自由登記：8 月 28 日(一) 14:00，若尚有住宿床位，於生輔組網頁公告床

位數，不限住宿資格，採電洽 05-6315134 自由登記方式辦理，額滿為

止 (並於生輔組網頁公告)。 

九、床位分配：優先住宿及一般申請，於 8 月 31 日(四) 9：00 前上網公告，均由生輔組

統一分配寢室與床位，不得有議。 

十 、進住日期：9 月 2、3 日(星期六、日)  9:00–17:00  

【本校學生宿舍停車位有限，請依建議入住宿舍時間，避免擁擠】 

建議入住時間 居住縣市 建議入住時間 居住縣市 

9/2 

(六) 

上午 台中、南投、嘉義、苗栗 
9/3  

(日) 

上午 
彰化、雲林、台南 

、高屏、台東 

下午 
北北基宜、桃竹、花蓮 

、離島、外島 
下午 

各縣市 

 (參加各系家長座談會者) 

十一、其他注意事項：請根據以下幾點說明自行考量個人因素及體位，斟酌是否適合住宿。 

(1)宿舍床舖尺寸：男舍約 195*95 公分；女舍約 185*95 公分。 

(2)寢室住宿人數：男舍每房住 5 人(約 6 坪)；女舍每房住 4 人(約 6.3 坪)。 

(3)本校宿舍區全面禁菸，違規者依校規議處。 

(4)各棟宿舍設有刷卡一進一出之管制，晚上 11:30 後只進不出(詳細內容請參閱學生宿

舍管理實施要點)，並有點名制度(可事先請假)，若不符個人需求，請自行斟酌是否

申請。 

(5)其餘事項依本校學生宿舍管理實施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。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※註 1：於新生報到平台內申請住宿(新生報到平台網址：http://eform.nfu.edu.tw) 。

 

註 2：繳費單列印程序：臺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 (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) /學生登入

區/輸入「身分證字號、學號、出生年月日」/登入後點選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

宿舍住宿費及住宿保證金查詢資料」/點選「產生 PDF 繳費單」下載列印。 

註 3：全年住宿費 14200 元 (暑假住宿需另行申請及繳費)，住宿保證金 1000 元於離

http://eform.nfu.edu.tw/
https://school.bot.com.tw/


宿時，完成退宿手續及學生住宿財產檢查後退還，一律匯入學生本人帳戶；一

般生全額繳交，優先住宿學生依次頁說明繳交。 

註 4：生輔組住宿業務承辦人：周小姐 電話：(05) 6315132~5134  傳真：(05) 6323964 

註 5：住宿同學如有郵件或包裹，請於 8/30~9/1 寄達「雲林縣虎尾鎮工專路 103 號 虎

尾科技大學 學生宿舍區」警衛室轉管理員收，並請註明宿舍舍別、學號、姓

名及手機電話；並於 9 月 2 日及 3 日入住時持個人證件簽名領取。 

※符合下列條件四技、二技、碩士班新生得優先分配床位： 

項

次 

申請條件 
住宿費 繳交證明文件 

一 低收入戶 免繳 
各縣市或鄕鎮公所核發之低收

入戶證明文件 

二 中低收入戶 減半 
各縣市或鄕鎮公所核發之中低

收入戶證明文件 

三 
設籍離島、台東、花蓮之四技一年級新

生 
全額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四 非居住於雲林縣之原住民學生 全額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戶籍謄本 

五 

家境清寒或遇重大變故，經學務處審核

通過之學生： 

*父母非自願離職失業期間連續且超過 1

個月以上者 

全額 

非自願性離職證明、最近三個

月內全戶戶籍謄本、國稅局出

具最近一年度全戶所得收入資

料（50 萬元以下） 

家境清寒或遇重大變故，經學務處審核

通過之學生： 

*單親或父母雙亡或遇重大變故家庭經

濟來源有困難者 

全額 

最近三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及

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或重症醫院

證明（或重大傷病證明），並繳

附國稅局出具最近一年度全戶

所得收入資料（50 萬元以下） 

六 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全額 學輔中心提供，免申請 

七 四技一年級運動績優生 全額 體育室提供，免申請 

八 僑務委員會分派至本校僑生 免繳 軍訓室提供，免申請 

九 本校學術交流協定保障住宿之交換學生 免繳 國際處提供，免申請 

十 
依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規

定，經招生委員會議決議之外國學生 
全額 國際處提供，免申請 

※說明：表內第一至五項須上網申請，並傳真或親送紙本申請書及証明文件至生活輔

導組（証明文件不受理郵寄方式）；第六至十項名單由本校業管單位提供，毋

須個別申請。 



106 學年度新生學生宿舍申請流程 

 
   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

  

 

  
   

 

 

 

 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

【其他注意事項】：請根據以下兩點說明自行考量個人因素及體位，斟酌是否適合住宿。 

(1) 宿舍床舖尺寸：男舍約 195*95 公分；女舍約 185*95 公分。男生寢室一間住 5 人(約 6 坪)，女

生寢室一間住 4 人(約 6.3 坪) 

(2) 本校宿舍區全面禁菸；各棟宿舍設有刷卡一進一出之管制，晚上 11：30 後只進不出，並有點

名制度，若不符個人需求，請自行斟酌是否申請。 

 

放棄住宿 

優先住宿生及一般新生上網申請住宿日期： 

8/14 09:00 至 8/19 17:00  (上網申請：新生報到平台) 

1、宿舍床位電腦抽籤日期：8/21 14:00 
2、抽籤結果公告：8/21 17:00 前生輔組網頁公告抽籤正、備

取名單 

 

8/24(四) 12：00前填寫「放

棄住宿切結書」，傳真至

生輔組（傳真後請電話確

認），並請勿繳費。 

傳真：05-6323964 

電話：05-6315132~34 

優先住宿證明文件：8/19 17:00 前申請者以傳真（傳真後請
電話確認）或親送方式遞交生活輔導組，逾期或缺件者以不
合格論 

8/31 9:00 前公佈新生舍別、寢號、床號 

未送達 

住宿費繳費： 
1、現金繳費：8/24 前持繳費單至各地台灣銀行繳費或其他行

庫自動櫃員機（ATM）轉帳繳費。 
2、辦理貸款：請持住宿費及學雜費至台灣銀行完成就學貸款。 

已送達 

正取生住宿 

9/22 開學列印住宿生繳費清冊，並核對住宿名單 

正取生 

放棄住宿 

8/21 21:00 起自行至「台灣銀行學雜費入口網站」下載繳費單 

上網申請名單：8/21 11:00 前公告優先住宿及一般申請可參

加抽籤名單 

學生宿舍參觀、租屋博覽會日期：8/20 ( 09:00 – 17:00) 

8/26 17:00 前公告最後一次備取順位遞補名單 

（証明文件不受理郵寄方式） 

新生進住服務：9/2、9/3 (星期六、日) 09:00–17:00 

(宿治會幹部協助引導住宿) 

** 更詳盡資料請查詢本校 106 學年度新生宿舍申請作業公告 ** 



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新生學生宿舍 

 

放棄住宿切結書 

 

 

學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姓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班    級：            科系（所）      年級 

 

名    次：□優先住宿    □正取 抽籤順序第      名 

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家長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※注意事項： 

1、 生活輔導組收到「放棄住宿切結書」即取消其宿舍住宿權，請學生放棄前再三

思考斟酌。 

2、 放棄住宿之床位由本組公告依備取生抽籤順序依序遞補。 

3、 放棄住宿者請於 8 月 24 日(四 )中午 12：00 前填寫「放棄住宿切結書」，並傳

真至生輔組 05-6323964（傳真後請電話 05-6315132~34 確認），並請勿繳費。 

4、 住宿申請視同租屋契約，申請住宿者，經床位保留後無法進住，若未依規定於

期限內填寫放棄住宿切結書者，需繳納住宿安排床位違約金新台幣 1000 元(由

住宿保證金中扣除)，依規定期限填寫「放棄住宿切結書」者，不需繳納違約

金。 

 



學生宿舍地圖 

地址：雲林縣虎尾鎮工專路 103 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     步行約 10 分鐘 

       開車約 5 分鐘 


